独家委托协议（业主)



甲方：                            身分证/营业执照号码：                                    

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惠州市中御塬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惠州大道佳兆业中心一期3座10铺
   
  甲方独家委托乙方为其出售位于惠州市         区                                 房产，意向售价为           币                    元（小写：             ）。甲方承诺经乙方介绍之客户（包括客户之亲属、授权人、代理人）成功购入/承租甲方委托之物业，若乙方卖出高于甲方实收价，高于部分作为乙推广佣金，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卖出低于甲方实收价，甲只需支付成交价的百分之壹点伍作为佣金。支付时间为双方签署                 /合同当日或之前。
  甲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半年内不得自行或委托他人出售上述房产。为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推广期间配合已方出售此房，如甲方自行或委托他人出售上述房产，视甲方违约。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意向售价的百分之叁但不低于人民币壹万元的赔偿。




甲方：                                      乙方：惠州市中御塬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